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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87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编号：临 2020-004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中储房地产”）为本公司持股

49%的合营企业（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4.99%，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6.01%）。公司同意三方股东按持股比例为电建中储房地产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10亿元

的借款，其中：中储股份提供借款 49,000 万元、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24,990万元、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26,010 万元，年利率 4.75%，期限 5个

月。 

 目前，除本次借款以外，公司向电建中储房地产提供借款金额为 0.98 亿元；公

司以持有的电建中储房地产 49%股权为其在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的总额为人民币

15.1亿元的综合授信融资按持股比例提供质押担保，在上述 15.1亿元综合授信的剩余

额度 7.2 亿元内，在项目开发过程中需要土地解押时，土地解押至重新办理土地及在

建工程抵押登记手续期间，若电建中储房地产出现资金或贷款违约风险，中储股份按

照股权比例与其他股东共同提供资金支持并与融资人电建中储房地产共同承担还款责

任。 

 本次借款尚需获得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49%的合营企业（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 24.99%，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6.01%）。因项目建设需要，经研究，

公司同意三方股东按持股比例为电建中储房地产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10亿元的借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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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储股份提供借款 49,000 万元、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24,990 万

元、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26,010 万元，年利率 4.75%，期限 5 个月。本次

借款协议需经三方股东有权机构均批准后方可签署。 

由于本公司副总裁李大伟先生担任电建中储房地产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彭曦德先

生担任电建中储房地产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本次借款为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之交易外，公司与同

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因此

本次借款尚需获得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名称：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中央北路河路道一号 

4、法定代表人：李大伟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16年 02月 23日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商品房销售代理；房

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安装。（依法须经批注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该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8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1,186.98 479,921.25 

负债总额 477,351.62 470,419.9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8,000.00 104,8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39,351.62 430,9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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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3,835.36 9,501.29 

 

经营状况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18年度（未经审计） 2019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09 38,135.83 

利润总额 -3,282.06 5,665.93 

9. 该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49%的合营企业（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4.99%，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6.01%）。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向电建中储房地产提供借款人民币 49,000万元，用于其项目建设。本次借

款期限为 5个月，年利率 4.75%。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按照持股比例向电建中储房地产提供借款，旨在支持该合营公司项目建

设，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和公司主营业务正常的开展。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20 年 1 月 16 日召开的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表决

结果为：赞成票 10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高冠江、刘文湖、董中浪、马一德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电建中储房地产为公司持股 49%的合营企业，本次借款有利于项目建设，符合公司

的发展需要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对非关联股东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我们同意《关于向南京电建中储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经过认真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向电建中储房地产提供借款，有利于项目建设，

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对非关联股东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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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从 2020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电建中储房地产除上述交易外，未发生过

其它交易。 

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公司与电建中储房地产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1、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持有的电建中储房地产 49%股权为其在中信银行

南京分行申请的总额为人民币 15.1 亿元的综合授信融资按持股比例提供质押担保，在

上述 15.1 亿元综合授信的剩余额度 7.2 亿元内，在项目开发过程中需要土地解押时，

土地解押至重新办理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手续期间，若电建中储房地产出现资金

或贷款违约风险，中储股份按照股权比例与其他股东共同提供资金支持并与融资人电

建中储房地产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2、目前，除本次借款以外，公司向电建中储房地产提供借款金额为 0.98亿元。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2、独立董事意见书； 

3、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

见；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月 17 日 


